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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信用合作社 112 年度第一次招考金融業務人員甄選簡章 

一、甄選類別及測驗科目： 

甄試類別 學歷及資格條件 筆試科目 

金融業務人員

(辦事員) 
大專以上畢業或具金融機構

3 年以上工作經驗。 

1.共同科目：國文（公文佔 20%、作文佔 80%） 
2.專業科目：包含(1)會計學(2)貨幣銀行學(3)  
           票據法 
          (題型為選擇題，共 50 題) 

     金融業務人員 
         (雇員)    商職以上畢業，已取得畢業證書 

二、資格條件： 
（一）同上學歷及資格條件，並已取得畢業證書。 
（二）男性需註明役畢或免役。 
（三）本社職員亦可報考，筆試成績需達 60 分以上始得參加面試，惟不佔錄取名額。 

三、報名日期： 
    112 年 7 月 3 日至 112 年 7 月 21 日止 

四、報名費用：免繳交。 

五、報名方式：採通訊或現場報名。 
（一）報考人員請將報名資料親送(收件時間：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)或郵寄至「26044 宜蘭市中山

路三段 5 號」宜蘭信用合作社管理部人事室收(以郵戳為憑)，並依下列報名表件順序裝訂妥

當，完成報名手續。 
1.報名表格（含自傳，請親手繕寫並親筆簽名-勿用電腦登打。規格詳如附件，或自本社網站

https://ilan.scu.org.tw 下載）。 
2.國民身分證影本及二吋半身照片一張（請黏貼於報名表上）。 
3.最高學歷畢業證明書影本。 
4.3 年以上金融機構工作經歷證明（非商學院財經相關科系畢業者必須檢附）。 
5.專業技能、金融相關技能證照請檢附影本。 

6.退伍證明或免役證明影本(女性免繳)。 
（二）報考人員資料由本社初審後，預計於 112 年 7 月 31 日前後郵寄通知考試。 

六、甄選方式 
（一）筆試(佔總分 50%)。 
（二）面試(佔總分 50%)。 

七、筆試日期及地點：  
 訂於民國 112 年 8 月 26 日(星期六)在本社管理大樓(宜蘭市宜興路二段 33 號 3F)舉行。 

八、面試： 
筆試成績（60 分以上）合格者，通知於民國 112 年 9 月 2 日(星期六)參加面試(宜蘭市 
宜興路二段 33 號 3F 會議室)。 
面試時應備︰ 
（身分證、准考證或筆試成績通知函）。 

九、錄取及進用 
（一）新進人員錄取標準依筆試、面試總分之高低決定錄取順序；本社在職職員錄取標準依本社

內部晉升辦法且不占對外招考名額，惟有關任用須依本社人事管理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（二）應考人所繳交各種證件影本及資料採事後審核，如有偽造、變造及其它不實情事，應考人應

負法律責任。經查明有偽造或變造或應試資格不符者，於測驗前發現者予以扣考；於測驗完

畢後發現者，不予錄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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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新進人員應試用 6 個月，試用期滿經考核成績不及格者不予任用，並依勞基法相關規定予以

資遣；且新進人員試用期滿前，應取得「銀行內部控制暨內部稽核測驗」、「金融市場常識

與職業道德」合格證書，未取得上述證照資格者，不予真除(本社在職職員亦應於 6 個月內

取得上述證照資格後始得正式任用)。 
（四）錄取人員報到後赴醫療機構體檢；體檢不合格或未提出檢驗合格者，即取消錄取資格。 
（五）凡經錄取後，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查證屬實者，即予解職(僱)，終止勞動契約並辦理預告資

遣： 
1.犯內亂外患貪污罪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。 
2.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。 
3.判處徒刑在刑期內者（包括緩刑及假釋）。 
4.宣告破產尚未復權或監護宣告或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。 
5.在金融機構借款或保證借款逾期三個月尚未清償者。 
6.虧欠公款者。 
7.曾受主管機關或金融機構解任者。 
8.曾犯詐欺、背信罪經判刑有案者。 
9.正受拒絕往來處分者。 

（六）未繳交畢業證書或報名資格條件有隱瞞不實、關說情事經查證屬實者，不予錄取，或經錄用

仍應予解職。 

十、待遇及工作 
辦事員：6職等 1 級進用，敍薪 30,785 元/月。(另享有三節獎金、勞健保、勞退等福利) 

工作地點為本社各單位。 

注意事項： 
1.應考人於報名前，務請詳閱甄試簡章內容；一經報名，即視同應考人同意本簡章之各項內容；

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，以宜蘭信用合作社網站最新公告為準。 
2.試務行政作業洽詢電話：宜蘭信用合作社人事室 (03)9362151 分機 205；服務時間：週一至

週五 9：00～17：00。 
3.測驗當日如遇颱風、豪雨、地震等不可抗拒之天災，請密切注意本社 (https:// ilan.scu.org.tw)
首頁所發布之訊息，以確認本項測驗是否延期。 

 
 


